
中国地质太学g匕京)处部室文件

教发 E⒛ 17〕 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

教学督导工作职责意见的通知

各学院 (部 )∶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教学管理,提高课堂教学质量,根据《关于

调整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的通知》(中地大京党发 匚⒛17〕 13号 )

文件要求,学校对本科教学督导组成员进行了调整,调整后的督导

组由退休老教授、部分二级教授及学院院长和教学副院长组成。为

了更好地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,该督导组分为三个督导小组。

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在分管教学校长领导下,围绕学校教学

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教学改革发展目标,对教学过程、教学质量、

教学管理等进行检查、督促、指导和评价,并开展专题调研,提

供咨询意见和建议,全面提高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。

一、第一督导小组

第一督导小组由退休老教授组成。



工作职责参照《中国地质大学 (北京 )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

教学督导工作的意见》(教发 匚2015〕 21号 )文件要求执行,每

学期末提交小组工作总结。

二、第二督导小组

第二督导小组由部分二级教授组成。

1、 深入教学一线,采取随机听课 (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 )

等形式,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帮

助和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学 时。

2、 了解学校本科教学情况,对深化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

量提出意见和建议;对学校教学管理、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、课

程建设、教材编写等热点或重点问题进行专门、跟踪督导和相关

调查研究,提出破解问题的可行性建议。

3、 每学期初制定工作计划,学期末提交个人工作丿总结。

三、第三督导小组

第三督导小组由学院院长、教学副院长组成。

1、 深入了解学院在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教学管理、课

程设置、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、教风和学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,对

普遍性或者个别突出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,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。

2、 深入教学一线,采取随机听课等形式,对教师课堂教学

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帮助和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水

平;原则上各学院院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学 时、教学副院长每

学期听课不少于 8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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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在完成计划内听课任务的同时,可 以在教务处总体计划

内适当听取其它学院的课程,以 了解全校的教学情况。

4、 通盘考虑学院教学督导工作,组织制定、实施学院督导

工作规划。每学期初制定工作计划,同 时要经常检查督导工作计

划执行情况;学期末,结合自身和学院督导员工作,以学院为单

位提交一份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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